
附件 19 龍華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校外活動意外事件處理程序 

 

獲報學生社團事件訊息 

確認事件訊息與參與學生狀況

啟 動 緊 急 應 變 程 序 

1、通報學生社團輔導單位（課

指組組長），派員協助緊急應

變與處置各相關事宜。 

2、通知學生社團指導老師。 

3、通知學生家長。 

4、課指組代表進駐校安中心。 

派 員 前 往 現 場 瞭 解 事 件 

狀 況 並 協 助 處 理 

並 與 回 報 

1、成立意外事件應變中心： 

（成員包括課指組、軍訓室與

社團指導老師）。 

2、必要時通報警消單位、就難

協會協助支援。 

3、協請鄰近學校軍訓人員支援 

學 員 生 諮 商 輔 導 

學生家長心理輔導 

召開檢討會、推派代表向相關單位人員致謝。 

教育部校安中心社團意

外事件初、續報。 

 

 

是否召開應變小組會議 

 

 

學生社團事件處理與輔導記錄簽辦結 案 

通報校長、學務長、總教官 

及 相 關 單 位 一 級 主 管 。 

派員向當地警政機關報到；成立學校現場指揮中心與

回報通訊管道，協助救災並接受統一指揮及行動協調。 

指派發言人 

 

 

是 

 

 

否 

 

 


